
昆明市呈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年涉农居民创业就业补助项目
1、 项目名称

涉农居民创业就业补助
2、 立项依据

上级党委、政府文件
3、 项目实施单位

单位名称：昆明市呈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组织机构代码：11530121351866260Y

地址：呈贡区春融西路468号

联系电话：67483669

法人代表：李伟

经费来源：区级财政拨款

代为概况：昆明市呈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编制2021年部门预算单位共3个,分别是昆明市呈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、昆明市呈贡区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、昆明市呈贡区市场监管综合服务中心。在职人员编制104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 83人，事业编制21人。在职实有106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106人，财政部分供养0人，非财政供养0人。离退休人员 31人，其中： 离休 1人，退休30人。遗属5人。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根据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、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《关于扶持涉农居民创业就业的意见》（呈发〔2017〕8 号）、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》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做好我区涉农居民创业就业工作，对我区从事个体经营，具备营业执照，经营规范，创业带动效应强，连续经营满一年以上的，以经营户为单位，每年优选200户给予每户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助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为促进全区涉农居民创业就业，更好地融入新区发展、共享新区改革发展成果。我局根据区委、区政府印发的《昆明市呈贡区扶持涉农居民创业就业意见实施细则》的相关要求，按照申报、审核、兑付的工作安排，开展集中受理申报、逐级审核、分类公示等各个环节的工作。最后按照每户1万元的标准对六个街道审核通过的个体经营户进行资金补助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涉农居民创业就业补助项目2021年预算资金2000000元，资金来源为区级财政拨款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预算资金到位后，行政审批服务科牵头，根据工作计划安排，有序组织项目的实施，并及时支付工作经费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做好我区涉农居民创业就业工作，使涉农居民转变传统就业观念及方式，增加就业渠道，拓展创业就业空间，促进涉农居民就业率有效提升。

九、项目绩效目标表

	项目目标
	总体目标(2021年-2023年)
	  对我区从事个体经营，具备营业执照，经营规范，创业带动效应强，连续经营满一年以上的，以经营户为单位，每年优选20户给予每户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助。      

	
	预算年度(2021年)目标
	  对我区从事个体经营，具备营业执照，经营规范，创业带动效应强，连续经营满一年以上的，以经营户为单位，每年优选20户给予每户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助。      

	绩效指标
	评（扣）分标准
	指标内容
	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指标属性
	
	
	

	产出指标
	　
	　
	　
	空
	　
	　
	空
	空
	 

	　
	数量指标
	　
	　
	空
	　
	　
	空
	空
	 

	　
	　
	 经营户创业补助
	=
	200
	户
	定量指标
	未完成扣0.1分  
	 反映预算部门（单位）组织开展涉农补助工作的数量。
	《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办公室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<昆明市呈贡区扶持涉农居民创业就业意见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呈办通[2017]90号）

	　
	质量指标
	　
	　
	空
	　
	　
	空
	空
	 

	　
	　
	 拨付扶持资金时间
	<=
	5 
	月
	定量指标
	未完成扣0.1分  
	 反映补助工作完成情况
	《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办公室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<昆明市呈贡区扶持涉农居民创业就业意见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呈办通[2017]90号）

	　
	时效指标
	　
	　
	空
	　
	　
	空
	空
	 

	　
	　
	 补助拨付及时率
	>=
	90 
	%
	定量指标
	未完成扣0.1分 
	 反映发放单位及时发放补助资金的情况
	《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办公室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<昆明市呈贡区扶持涉农居民创业就业意见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呈办通[2017]90号）

	　
	成本指标
	　
	　
	空
	　
	　
	空
	空
	 

	　
	　
	 补助金额
	=
	1 
	万元/户
	定量指标
	未完成扣0.1分  
	 反映补助对象受益金额
	《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办公室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<昆明市呈贡区扶持涉农居民创业就业意见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呈办通[2017]90号）

	效益指标
	　
	　
	　
	空
	　
	　
	空
	空
	 

	　
	社会效益指标
	　
	　
	空
	　
	　
	空
	空
	 

	　
	　
	 政策知晓率
	>=
	85
	%
	定量指标
	未完成扣0.1分  
	 反映补助政策的宣传效果
	《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办公室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<昆明市呈贡区扶持涉农居民创业就业意见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呈办通[2017]90号）

	满意度指标
	　
	　
	　
	空
	　
	　
	空
	空
	 

	　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　
	　
	空
	　
	　
	空
	空
	 

	　
	　
	 受益对象满意度
	>=
	90 
	%
	定量指标
	未完成扣0.1分  
	 反映获补助对象的满意程度
	《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办公室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<昆明市呈贡区扶持涉农居民创业就业意见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呈办通[2017]90号）


